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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文件

穗建联〔2020〕37 号

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

关于秘书处机构调整的决定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秘书处建设，履行我

会“提供服务、反映诉求、规范行为”的办会宗旨，更好的

适应政府职能转变，根据近年来行业协会发展需要和《广州

市建筑业联合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参照相关行业协会秘书



—2—

处机构设置情况及我会工作实际，经八届二次会长办公会议

研究，做出以下决定：

一、调整秘书处部门设置

将秘书处的三个部门：办公室（含财务室）、行业发展

与维权工作部、科技推广与培训工作部，整合调整为办公室

（含财务室）、行业发展和科技工作部、工程管理和培训工

作部。

二、各部门职责

（一）办公室

1、负责联合会秘书处日常行政工作的组织、宣传、对

外联系、综合协调等工作。联合会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会长

办公会议等综合性会议的筹备、组织工作。

2、负责联合会党建、组织人事、工青妇、劳动工资、

思想文化、信息宣传等工作。

3、负责计算机信息网络、微信平台、办公平台的编辑、

维护与管理工作。

4、负责联合会文秘工作，起草或审核我会收（发）文

件、材料。调查研究，承办督查，抓好有关工作落实和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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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待等工作。

5、负责联合会年度工作计划、总结、报告、编修大事

记，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和落实，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、

保管、保密等工作。

6、负责联合会的财务预（决）算编制、财务管理、工

资福利、房产、财产物质、通讯设备、办公用品、车辆、办

公室装修、后勤保障等管理工作。

7、负责与会员单位、政府有关部门、相关协会的协调

联系工作；承接政府主管部门授权、委托、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8、负责联合会专家委员会的综合管理和摇珠系统管理

工作。

9、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行业发展和科技工作部

1、负责组织行业相关工作调研，策划、组织相关行业

标准、团体标准、行业规范的制定、修改工作。

2、负责组织实施建筑业行业统计工作。

3、负责协助主管部门办理广州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许

可证审核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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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负责组织建筑行业信用评价及相关推荐工作。

5、负责每两年组织建筑行业优秀企业、优秀企业家、

优秀项目经理评审及相关推荐工作。

6、负责广州地区建筑行业 10 项新技术应用的推广和咨

询工作，开展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日常申报立项和评选、推

荐工作。

7、负责广州地区建筑行业 QC 小组活动的组织推广和优

秀成果评选推荐工作，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的推广。

8、负责广州地区建筑行业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成果、

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和咨询工作，审核和推荐优秀工法。

9、负责广州地区建筑行业装配式、BIM、CIM 技术的推

广应用和咨询工作。

10、负责组织和推荐行业科技创新先进企业、先进个人

和优秀成果参加各级奖项的评选工作。

（三）工程管理和培训工作部

1、负责组织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评优及相关推荐工作。

2、负责组织广州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绿色施工样板工

地评选及相关推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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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负责推进建筑行业工程管理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工

作。

4、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达标认证工

作。

5、贯彻国家、省、市相关主管部门有关工程质量安全

管理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实施细则与办法，协助政府开

展行业质量、安全月活动，通过观摩、论坛、讲座、宣传推

介、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，引领行业工程质量提升，促进安

全文明施工水平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6、负责制定相关培训题目、培训大纲，择选、编制培

训教材，组织、协调广州地区建筑行业内开展技术管理人才

培训、各类专业培训、岗位技能培训、继续教育等培训和考

核工作。

7、负责调研、策划、组织工程质量、安全、项目管理

相关的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行业规范的制定、修改工作。

8、负责联系和承接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、省相关协会

授权、委托、交办的各项工作。

特此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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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

2020 年 5 月 9 日

广州市建筑业联合会办公室印发


